南京师范大学文件
宁师办〔2017〕18号

关于修订下发《南京师范大学
声像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经校档案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现将修订后的《南京师范大学声像档案管理办法》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年1月17日

南京师范大学声像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声像档案管理，丰富声像档案资源，更好地为学校事业发展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 11821-2002)，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声像档案，是指学校在开展教学、科研、建设、管理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声像为主要反映方式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如照片、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磁盘、影视胶片、缩微胶片、光盘等。
第三条  声像档案是学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档案馆集中管理。声像档案形成部门要对本单位声像档案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工作进行检查督促，保证声像档案材料完整、准确。

    第四条  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
    （一）新闻宣传类

1. 领导人和著名人物参加与本校有关重大公务活动的声像材料；

2. 学校重大活动的声像材料；

3. 学校重要会议的声像材料；

4. 学校重要专题工作的声像材料；

5. 学校师生员工重要创新活动的声像材料；

6. 学校自然风光和著名人物的声像材料。

（二）教学类

1. 毕业生学位照、证件照、集体合影和学校举办各类培训班集体合影；

2. 课堂教学、视频教学、实验活动、教学实习、社会实践和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教学活动的声像材料；

3. 教学大会、教学研究成果鉴定、颁奖、教学评估、招生考试等重要活动的声像材料。

（三）科研类

1. 学校各项科研成果鉴定会、展览会、表彰会的声像材料；

2. 学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声像材料；

3. 学校各类学术活动的声像材料。

（四）基本建设类

1. 反映学校地理概貌、校园风貌的声像材料；

2. 重大基建项目开竣工典礼的声像材料。

（五）外事类

1. 海外领导人、国际友人、专家学者及代表团来校参观、访问的声像材料；

2. 中外合作办学、建立校际关系、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的声像材料。

（六）其他

1. 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事故、重大自然灾害及其他异常情况和现象形成的声像材料；

2. 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声像材料。

第五条  声像档案的归档要求

（一）立卷分工

1. 党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宣传类声像材料的移交归档，教务处、学生工作处（部）、研究生院（研工部）、继续教育管理处负责教学类声像材料的移交归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科研类声像材料的移交归档，基建处负责基本建设类声像材料的移交归档，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外事类声像材料的移交归档。两个以上部门共同制作的声像材料，由主办部门负责移交归档；

2. 各学院、各部门拍摄的活动资料，在财务处报销前，要向档案馆选送声像材料，经档案馆审核后办理报销手续；

3. 学校鼓励个人保存的反映学校原貌和发展的珍贵历史声像资料移交档案馆保存。

    （二）归档时间

    凡属归档范围内的声像材料，相关部门要在次年6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的声像材料向档案馆（档案编研部）移交归档，特别重要的声像材料应随时移交归档。

（三）归档手续

声像材料移交归档时，由移交部门填写移交目录清单，一式两份，写明声像材料的名称、数量、移交时间和交接人员，双方签名后各执一份备查。

    （四）质量要求

1. 归档的声像材料要求是原版、原件，并配有文字说明；

2. 数码照片的采集使用JPEG、TIFF格式，一般选用光盘作为载体进行归档，用视频设备、音频设备获得的文件应将其属性标识和相关软件一并归档。归档的声像档案应在相应设备上演示或检测，做到图像清晰、声音清楚，载体材料不磨损、划伤，内容完整准确；

3. 照片档案的文字说明要体现时间、地点、事由、人物（主要人物应标明在照片中的位置及姓名、身份）、背景、摄影者（或摄影单位），确切反映照片的内容； 

4. 录音、录像档案的文字说明必须详细准确，录音要标注讲话人姓名、职务、事由、录制时间、地点、讲话时长等；录像要标注事件名称、人物、职务、录制部门、地点、放映时长、摄制日期等。

第六条  声像档案的整理

（一）编号

声像档案按其形成年度分类，跨年度且不可分的，应按事件结束年度归档。年度下一级类目为声像档案类别代号，代号为SX。二级类目为载体类别分类，照片档案，代号为12；录音带档案，代号为13；录像带档案，代号为14；幻灯片档案，代号为15；磁盘档案，代号为16；影视胶片档案，代号为17；缩微胶片档案，代号为18；光盘档案，代号为19。

声像档案号=年度号+声像档案分类号+案卷号。

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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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目

照片档案一般按专题、内容组卷，人物照片按人头组卷，毕业生照片按学院组卷。录像带、录音带、影视胶片等原则上一盒（卷）为一卷。

声像档案要按照不同类型、不同规格声像载体分别编制的档号排架。按不同载体档号先后顺序，编制声像档案案卷级和文件级目录，并注明相应的参见号，用于手工和计算机检索。

第七条  声像档案的保管

（一）照片册、录音带、录像带应立放，磁带、磁盘、光盘应存放在防磁柜中，避开30奥斯特以上的磁场。

（二）照片、底片要定期进行检查，有发黄、发霉、变质等现象时，要及时进行修复和复制，保证声像档案的完好。

（三）录音带、录像带要定期进行检查，一般每隔半年重绕一次，遇有发生磁带变形，断裂、磁粉脱落等现象时，要及时清洗和技术处理。

（四）声像档案的库房和装具要做到防火、防潮、防高温、防强光、防尘、防虫、防有害气体、防盗。保存照片的库房温度控制在15-25度，相对湿度55%-65%。其他声像档案库房，应做到恒温、恒湿、清洁，温度宜18-24度，相对湿度35%-45%。

（五）对声像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应持慎重态度，原则上不能销毁。

第八条  声像档案的利用

（一）本校人员因工作需要查阅声像档案，必须持有本单位的介绍信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方可查阅。查阅必须办理登记手续。

（二）校外单位查阅声像档案，必须持有正式介绍信和查阅人有效身份证件，经档案馆馆长同意后，方可查阅。查阅必须办理登记手续。

（三）原版声像档案一律不得外借，必要时可提供拷贝、复制件。

（四）利用与公布声像档案，不得违反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

（五）查阅声像档案人员应保持声像档案的完整、整洁、清晰。对损坏者依法处罚，并追究其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南京师范大学声像档案收集管理办法》（宁师办〔1993〕4号）同时废止。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1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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